
金門縣辦理急難救助概況編製說明

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依社會救助法中有關

、統計標時間：第

、分類標準：

、統計項目定義：

一)死亡無力殮葬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二)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三)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役、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、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，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。

四)財產或存款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五)其他遭遇重大變故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

六)川資突然發生困難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七)無遺屬與遺產葬埋者：係指社會救助法第

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據本府辦理急難救助登記資料及各公所、榮民服務處所報資料彙編。

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


